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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发布近年
来全市两级法院审结的毒品犯罪典型案
例，彰显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一贯立
场，警示人们远离毒品。

容留他人吸毒：作茧自缚

2021年9月至11月，彭某玲购买甲基
苯丙胺（冰毒）和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

“麻古”）后，先后多次与康某鑫、曾某涵、
张某刚等人在其租房内共同吸食。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
彭某玲的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
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贩卖零包毒品：入狱四年

2019年1月至5月，力某勇先后3次贩
卖甲基苯丙胺给吸毒人员吴某某、汪某
某，每次贩卖1.2克，收取毒资500元，累计
贩卖甲基苯丙胺3.6克，收取毒资1500元。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
人力某勇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快递运输毒品：从严惩处

2017 年 5 月 20 日，邱某波将买来的
250 余克毒品分成 4 包，装在 1 对白色小
音箱中，通过某快递隆回分公司寄往永

州市蓝山县塔峰镇某超市。某快递隆回
分公司在准备封装快递包裹时，发现音
箱中藏有可疑物品并报警。民警赶来后
从邱某波邮寄的音箱中查获甲基苯丙胺
252.97克。

隆回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邱某波
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但因意志以外的
原因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以运输毒
品罪判处被告人邱某波有期徒刑11年，并
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

介绍贩卖毒品：判刑11年

孙某园（另案处理）与何某梅商定，如
吸毒人员找何某梅购买毒品，由何某梅收
取毒资，扣除毒资的10％作为何某梅的获
利提成，余下的90％由何某梅微信转账给
孙某园，并告诉孙某园吸毒人员购买毒品
的数量，孙某园将毒品包装好，藏于双清
区友阿国际广场其租房楼梯间，并将藏毒
的地点拍照发给何某梅，再由何某梅转发
给购毒者，由购毒者自行取毒品。按此方
法，2021年8月底至9月初，2人先后5次贩
卖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片剂共计 40
余克，何某梅非法获利270元。

双清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梅
伙同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
品罪，结合何某梅系累犯、毒品再犯和两

次犯罪未遂，并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
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梅有期徒
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代购毒品牟利：罪不容恕

2020 年 10 月 14 日，戴某利通过支付
宝收取吸毒人员龙某谷转来的 500 元毒
资，然后向曾某高（另案处理）的银行卡转
入400元，向曾某高购买了400元的甲基苯
丙胺。戴某利拿到毒品后交给龙某谷，并
在龙某谷处蹭吸。同月23日，戴某利通过
支付宝收取龙某谷转来的325元毒资，然
后电话联系尹某攀（另案处理）购买甲基
苯丙胺，并用支付宝转账200元到尹某攀
的银行卡。尹某攀将毒品存放位置拍照
发给戴某利，戴某利转告龙某谷后，龙某
谷将毒品拿回家吸食。

绥宁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戴某利
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为吸毒人员代购毒品，
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鉴于戴某利
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且自愿认罪认
罚，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毒品沾不得 害人又害己
——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打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陈凌云

3月2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天平杯”男子篮球赛经历5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后落下
帷幕。此次活动，极大地丰富了邵阳法院系统干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展示了勇于拼搏、团结协
作的精神风貌。图为决赛现场。 邵阳日报通讯员 戴利民 摄

近年来，新邵公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群众满意为落脚
点，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持续发力，在一件件为民服务的实事中，架
起了一座座警民“连心桥”。

●村民丢失黄牛，民警全力寻回

“真是太感谢了，多亏有你们帮忙，不然我
丢失这头牛，要损失一万多块呀！”李大爷激动
地拉着民警的手，不停地表示谢意。这是4月4
日晚发生在龙溪铺镇十字路村温馨的一幕。

4月4日19时许，龙溪铺派出所接到辖区
十字路村的李大爷报警称，自家的黄牛在十字
路村长垅里丢失了，请求民警帮忙找寻。接警
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李大爷家，了解相关
情况。根据李大爷提供的线索和现场痕迹，民
警判断黄牛被盗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是因
为挣脱拴绳而走失。随后民警在附近展开了
搜寻，渐黑的天色给民警的搜寻带来了很大难
度，但大家没有气馁，打着手电继续寻找。功
夫不负有心人，2 小时后，民警在长垅里附近
的山里成功将黄牛找回。

●小孩走失怎么办？警察叔叔来帮忙

4月1日18时52分，大新派出所值班民警接
到群众报警称，申塘村的公路上行走着一个3岁
左右的小男孩，疑似与家人走失。接警后，民警
立即赶到现场，找到了这名正独自行走的小男
孩。鉴于周边百姓不认识男孩，也无法从小孩处

了解到有效信息，民警将小孩先带回所内。派出
所一边关注所内报警信息，一边充分利用“片
警+辅警+治保会”工作机制，警民联动，经过大
家的不懈努力，1小时后，终于联系上了孩子的父
亲。经了解该男孩系辖区栗滩社区人，平时由奶
奶和姑姑带着，今天她们有事外出，由孩子父亲
负责看护，谁知小男孩趁父亲没留意跑出门，独
自一人沿着大新镇公路去寻找奶奶和姑姑。看
到男孩安然无恙，男孩的父亲对民警连连道谢。

●快警及时调处纠纷，当事人握手言和

近日，邵阳快警新邵1号平台接到110指令
称，在大塘社区因建房发生纠纷请求处警。接
警后，值班民警、辅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理。经了
解，自2022年以来，大塘社区居民贺某与邻居
黄某因自建房多次发生矛盾且调解未果。当
日，双方为此事再起争执，现场快警队员迅速控
制好现场，并详细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本着

“只要方法对路，没有解决不好的矛盾”的想法，
民警决定彻底帮助当事人解决这一矛盾。

快警队员采取“倾听+教育+说法”的方
式，耐心与双方当事人沟通交流想法，与社区
干部讨论商量处理策略。处警队员们耐心真
诚、依法依规的工作态度，逐渐化解了当事双
方的“隔阂”。经过数小时的不懈努力，双方当
事人握手言
和，签署了和
解协议书。

暖心架起“连心桥”
——新邵县公安局为民服务二三事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邓琢玲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肖莉君） 4月
10日，绥宁县司法局联合绥宁县人民法院在绥宁县创新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举行了全县诉源治理工作人员培训会。

培训会上，绥宁县人民法院和绥宁县司法局的老师们
就常见民间纠纷的法律适用及调解技巧、人民法院网络调解
平台的使用、诉前联合调解工作程序和“3员+”下访调解工
作模式进行了详细讲解。

今年来，绥宁县司法局在去年实施的“3员+”下访调
解工作模式上进一步积极探索，与县法院“五个联合”发
力，让老百姓少打官司、不打官司，力求民间纠纷成诉案件
比去年下降30%以上。

联合召开诉源治理工作联席会议，提高诉前调解精准
度。一季度初，绥宁县司法局联合绥宁县法院召开一次联席
会议，针对上一季度绥宁县人民法院网络调解平台乡镇分布
数据和全县17个乡镇司法所矛盾纠纷摸排调处情况，进行
梳理确定本季度需重点防范的村（社区）、重点事项和重点人
群。针对上季度的重点疑难纠纷，采取整合县人民法院和县
司法局精干力量，集中研究，制订方案，全力化解，提升矛盾
纠纷调解的精准度，让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化解在源头。

联合建立乡镇诉源治理工作站，提高诉前调解专业化
水平。继续推进“3员+”下访调解工作模式基础上，在绥
宁县司法局所属17个乡镇司法所加挂诉源治理工作站牌
子，全县25名司法所工作人员负责工作站的日常工作。绥
宁县人民法院给每个工作站安排一名法官和一名法官助
理，专业化解答法律咨询，参与调解重大疑难纠纷。通过
司法员调解、人民调解员调解、驻村工作队调解和法官调
解的一站式工作模式，切实做到“基层矛盾基层解”。

联合建立诉源治理工作调度和信息统计中心，实现诉
前调解数据共享。在绥宁县司法局办公楼一楼设立诉源
治理工作调度和信息统计中心，由绥宁县人民法院和县司
法局各派出2名工作人员，利用人民法院网络调解平台，实
现中心与全县各诉源治理工作站、乡村（居）人民调解委员
线上互通，数据共享，协同解决矛盾问题。

联合培训诉源治理工作人员，提升激励调解人员工作
水平。在17个乡镇司法所征集34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汇
编成册作为培训教材，通过老师讲，学员互评，让全体司法
所工作人员和法律明白人志愿者熟练掌握纠纷调解技巧
和“3员+”下访调解工作模式。通过学习人民法院网络调
解平台的实操教学，让学员们学会在网上信息共享、沟通
会商、协同处理矛盾。

联合评比优秀案件和表彰先进个人，激励诉前调解人
员积极性。绥宁县人民法院和县司法局每年底根据各乡
镇诉源工作站和诉源治理工作调度和信息统计中心反馈
的纠纷调解情况，联合进行一次优秀调解案件和调解能手
评比评选。对成绩显著的村（居）调委会和法律明白人志
愿者，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物资奖励。最大限度激活
村（居）调委会和法律明白人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

绥宁县司法局“五个联合”强力化解民间纠纷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安） 3 月 20 日至今，全市
公安交警围绕机动车无牌无
证、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以及电
动自行车违法载人、驾乘人员
不戴安全头盔等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整治，共查处重点交
通违法行为17592起，其中酒驾
526 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
9835 起、货车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 49 起，持续掀起了全市道路
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春季攻势”
新高潮，不断净化全市道路交
通安全环境。

3月23日，刘某驾驶轻型货
车途经洞口县橘城中路路段
时，见有交警正在疏导交通，便
掉头逆行逃跑。执勤民警见其
行踪可疑，立即通知前方路口
执勤交警进行查处。经查实，
刘某所持的驾驶证系伪造。刘
某因涉嫌伪造机动车驾驶证且
无证驾驶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
行政拘留3日，并罚款5000元。

3月28日凌晨，邵东交警在
牛马司镇设点夜查，当日0时30
分许，刘某卫因无证醉驾被查
后，洋相百出，一下要“交警为
他请功”，一会称“酒精检测仪
的吹气管漏气”。经医院血液
检 测 ，其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324.75mg/100ml，涉嫌危险驾驶
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
关依法对刘某卫刑事立案，罚
款1000元。

4月9日16时20分，一女子
骑电动自行车途经邵阳县振羽
广场路段时，因违法载人、未戴
安全头盔被邵阳县交警查处。
交警对该女子进行了现场教育
并实施处罚，该女子充分认识
到违法载人的危害性和骑车戴
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并表示以
后一定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戴好安全头盔。

按照全省统一行动方案，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结合我市
春耕生产、踏春郊游、货物运输
繁忙、恶劣天气频发等实际情
况，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
路面与源头齐发力”的协同举
措，在全市大力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综合整治“春季攻势”行
动，坚决杜绝重特大交通事故，
坚决遏制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坚决压降亡人道路交通事故。

发起“春季攻势”

整 治 交 通 违 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向晨凤 张
丽） 近日，据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表扬全省检察机关
2022年度计划财务装备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关于对省以下检察院计财装备专项工作先进集体予以表
扬的通报》，邵阳市检察机关又获多项荣誉。

其中，洞口县人民检察院、北塔区人民检察院被评为
省计划财务装备工作先进集体；市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
备部副主任黄翠娥、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一
级科员朱慧颖、新邵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佳铮
被评为省计划财务装备工作先进个人；市检察院被评为省
以下检察院计财装备专项工作先进集体装备采购工作先
进集体、资产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邵阳检察又获多项省级荣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邓琢玲） 近
日，新宁县公安局崀山派出所成功破获多起“拉车门”盗窃
案，抓获嫌疑人多名，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万元。

2022年10月中下旬以来，新宁县多个乡镇连续发生
多起“拉车门”盗窃案，影响恶劣。接到群众报案后，该局
成立专案组对该类型案件进行分析研判，确定这一系列

“拉车门”盗窃案为同一团伙所为。
经过缜密侦查，办案民警成功锁定该盗窃团伙成员李

某旭、李某源、李某然等人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办案
民警随即奔赴广西资源等地，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成功
将李某旭、李某源、李某然等人抓获归案。

现查明，自2022年10月下旬至2023年1月以来，李某
旭、李某源、李某强、李某然等人流窜在新宁、广西等地以

“拉车门”的方式进行盗窃，共涉案金额约33000元。
经查，李某旭由于长期待业在家，没有一技之长，日常

开销入不敷出，于是萌发不劳而获的念头。2022年10月
下旬以来李某旭伙同李某源等人通过“拉车门”的方式对
路边和小区内停放的车辆进行“试探性”盗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旭、李某源、李某强因涉嫌盗窃
罪被新宁县公安局依法予以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李某然
被新宁县公安局予以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新宁警方破获“拉车门”系列盗窃案


